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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社區諮商中心 

【客體關係取向遊戲治療-線上團體督導工作坊】 
招生簡章 

 

招生對象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預定) 報名費用及 
優惠截止日期 

相關心理、教育
等專業助人背景
之工作者 

線上團體督
導 

日期： 
4/24、5/29、6/26、7/24 
 
時間： 
週五 18:30-21:30 
 
辦理場次：共 4次。 
每次時數：每次 3小時。 
總督導時數：12小時。 

原價：每人新臺幣 7,500 元整。 

優惠方案： 

1.個人早鳥價：每人新臺幣 6,800

元整。 

2.雙人團報價：每人新臺幣 6,500

元整。 

3.三人團報價：每人新臺幣 6,000

元整。 

各項優惠截止日期： 

115 年 3月 27 日止。 

課程目標 授課師資 師資經歷 

為提升心理專業

人員於兒少個案

之臨床能力，深

化客體關係取向

遊戲治療之理解

與應用，爰辦理

本督導計畫。 

林美珠 
博士 

笙笙心理諮商所所長兼諮商心理師（現任） 
衛福部花蓮署立醫院心理科外聘督導 
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東區分中心專業人員外聘督導

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花蓮慈濟大學兼任講師 

 
 

一、工作坊名稱 

客體關係取向遊戲治療-線上團體督導工作坊 

 

二、辦理目的 

為提升本中心心理專業人員於兒童及青少年個案之臨床實務能力，深化客體關係理論

於遊戲治療之理解與應用，並透過線上團體督導方式，促進臨床經驗交流、專業反思

與持續成長，爰規劃辦理本督導計畫。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社區諮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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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線上團體督導進行方式 

（一）採線上團體督導方式辦理，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由督導者帶領團體進行專

業討論與回饋。 

（二）每位參與人員於督導期間得提出一件臨床個案進行督導，每案督導時間原則為

50分鐘，內容包含個案背景說明、治療歷程分享、理論與實務回饋及團體討論。 

（三）提案人得於督導前提供 10至 15 分鐘之治療歷程影片，並檢附逐字稿或重點逐

字紀錄，作為團體督導討論之依據；所提供之影片及書面資料，均須事前完成去識別

化處理，並遵守心理專業倫理與保密規定；提案個案須已取得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之書面同意。 

（四）提案人應於各場次督導前三日（含）完成督導相關資料之繳交，並傳送予督導

老師，以利事前審閱與準備；如需更換個案報告順序或提案場次，應於原訂督導日兩

週前提出申請，俾利整體時程與督導安排之調整。 

（五）參與人員完成繳費後，由承辦人員協助規劃各場次之報告順序與提案人員名

單，並於督導前另行通知相關安排。 

（六）本計畫共規劃四次督導，每次三小時，每場次原則討論三案，督導全程不進行

錄音或錄影。 

 

五、督導重點 

（一）客體關係理論於遊戲治療之核心概念與臨床應用。 

（二）兒童及青少年個案之遊戲歷程、治療關係與象徵意義分析。 

（三）團體督導中之個案呈現、專業回饋與臨床討論。 

（四）治療者角色、反移情經驗與自我覺察之探索。 

 

六、預期效益 

（一）藉由穩定且具理論取向之臨床督導歷程，提升參與本工作坊學員之心理諮商服

務專業品質與服務效能，確保服務歷程符合心理專業倫理與實務標準。 

（二）提升參與人員對客體關係取向遊戲治療之理論整合與臨床應用能力，協助其將

相關理論概念具體落實於實務工作中。 

（三）透過系統性臨床督導機制，強化心理專業人員之臨床反思、個案處遇能力與專

業自我覺察，回應實務工作中對持續臨床督導之實際需求，並累積團體督導經驗，促

進專業成長。 

七、其他事項 

（一）督導過程所涉個案資料，應依心理專業倫理及相關法規確實保密。 

（二）未符合前述書面同意、去識別化及保密原則之個案，不得納入團體督導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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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市師範大學和平社區諮商中心 

【課程報名、繳費與退費作業流程說明】  
 
壹、報名注意事項 

 

一、報名方式 

 

1.線上報名：請填寫 Google 線上報名表單（網址詳見本所官網公告）。 

 

2.現場報名： 

  如已過報名截止日，請透過官方 LINE 聯繫工作人員，確認是否有當日是否有釋出名額，

若有名額，可於上課當天現場報名。 

 

二、課程費用繳納方式 

 

1.繳費管道： 

 

(1)本課程提供多元繳費管道，請依繳費網頁操作流程辦理或至銀行轉帳（轉帳手續費由學

員自付）。 

 

(2)可選擇臨櫃繳款。 

     繳款帳戶： 

     繳款行：臺灣銀行高雄分行 

     帳號：011036032083 

     戶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 

 

2.團體報名須知： 

 

（1）所有學員須完成線上報名，再統一匯款，方可享團體優惠。 

          優惠價格一經繳納，若後續符合更優惠資格，不予退差額。 

          匯款後請與承辦人確認匯款是否成功。 

 

（2）學生身份報名：請由一人加入官方 LINE，並統一上傳所有團報學員之學生證影本，以

利審核。 

 

三、匯款資訊補充 

 

1.請填寫完整退費帳戶資料，非郵局帳戶需附金融機構代碼、名稱與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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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使用郵局或臺灣銀行帳戶，避免產生額外匯款手續費（其他銀行轉帳者需自付 30 元

手續費）。 

3.若填錯帳號導致退款失敗，需重新匯款者，學員需負擔 30 元手續費。 

 

貳、課程注意事項 

 

1.簽到規定：每堂課皆須簽到，缺席將依出席時數，核發研習時數證明。 

2.缺課不提供補課。 

3.未達開班門檻者，課程取消並公告於官網，已繳費用會全額退還（不計利息）。 

4.遇天災停課標準：依高雄市政府公告為準，屬不可抗力者將擇期補課或全額退還惟須依規

定自行負擔停車費用。 

5.停車說明： 

  (1)日校內不開放停車。 

  (2)週末可入校停車，惟須依規定自行負擔停車費用。 

 

參、退費相關事宜 

 

一、退費標準（依《和平社區諮商中心退費辦法》） 

 

1.課程開始前七日以前申請：退還 90%課程費用。 

2.課程前一日申請：退還 50%課程費用，並另扣 10%行政手續費。 

3.課程開始後：恕不受理退費。 

 

二、其他注意事項 

 

1.退費流程統一於課程結束後辦理，預估作業時間為 3 至 4 週。 

2.以書面「退費申請表」為退費依據。 

3.請先至官方 LINE 洽詢退費事宜，將由專人協助辦理。 

4.申請表簽名欄須由申請人本人簽署，不得代簽。 

 

 




